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立法會 CB(2)1843/16-17(04)號文件 

討論文件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提供公營牙科護理服務的情況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的牙科護理政策以及為公眾提供的牙

科護理支援。  
 

 

牙科護理政策  

 

2.   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是有效預防牙患的重要一環。為

此，政府的牙科護理政策旨在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公眾對口

腔衞生及健康的關注，並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口腔衞生習慣。

過去多年，衞生署轄下的口腔健康教育組針對不同年齡組別的

巿民推行多項推廣口腔健康的計劃，通過不同途徑傳遞口腔健

康資訊，促進市民的口腔健康。  
 

3.    口腔健康教育組現時的“陽光笑容新一代”計劃，協

助幼稚園及托兒所的兒童培養良好的清潔牙齒和護齒飲食習慣。

另外， “陽光笑容小樂園 ” 專為 4 歲學生而設，目的是協助他們

通過互動遊戲和活動，養成良好的口腔護理習慣。至於小學生

方面，衞生署也推行了類似的計劃，例如  “陽光笑容流動教室 ” 
及  “陽光笑容滿校園 ”，透過校本和外展方式，向小學生推廣口

腔健康。衞生署會繼續鼓勵更多幼稚園、托兒所及小學積極參

與衞生署舉辦的口腔健康教育活動及計劃。  
 

4.    此外，本港的小學生，以及在特殊學校就讀仍未滿

18 歲的智障及／或肢體傷殘 (如腦麻痺 )的學生，可參加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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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每年到指定的學童牙科診所接受牙科檢

查，包括口腔檢查和基本的牙科治療及預防性護理服務。學童

牙科保健服務亦有助教導學童應盡早開始保持口腔衞生及預防

牙患的重要性。在過去三個學年，逾 96 %的小學生 (即每年超

過 30 萬就讀於普通或特殊學校的小學生 )參加這項服務。由於

小六學生不依期應診的比例略高於其他級別的小學生，衞生署

會推出措施鼓勵他們依期應診，包括鼓勵參與服務的學生及其

家長登記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網上服務，以便接收有關預約期

的自動電子提示信息。  
 

5.    為延續在小學層面進行的工作，口腔健康教育組自

2005 年起在本港中學推行了一項名為「健腔先鋒行動」的校本

計劃。在該計劃下，高中學生接受訓練，然後透過朋輩教育 (即
訓練學生成為導師 )的模式，教導低年班同學口腔健康護理及衞

生的知識。  
 

6.    除了推廣口腔健康及預防口腔問題，政府也為巿民提

供緊急牙科服務，以及為住院病人和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的患

者提供特別口腔護理服務：  
 

(a)  衞生署透過轄下 11 間政府牙科診所騰出特定時段，

為 市 民 提 供 免 費 緊 急 牙 科 治 療 ( 即 俗 稱 的 “ 牙 科 街

症” )。牙科街症的服務範疇包括處理急性牙患、處

方藥物止痛、治理口腔膿腫及脫牙。牙醫也會按個別

病人的需要向他們提供專業意見；及  
 

(b) 衞生署在七間公立醫院設有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

為住院病人、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的患者及牙科急症

患者提供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專科診治。有關專科服

務可按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或私家醫生等轉介的形式

提供。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部會根據獲轉介人士病況

的緩急處理預約，如有急切需要例如涉及牙齒創傷，

病人會即時安排接受診症和治療。另外，醫管局亦於

四間公立醫院設有由醫管局聘用的牙科醫生主診的牙

科服務，為獲轉介的住院病人、有特殊口腔護理需要

的患者及牙科急症的患者提供口腔頜面外科及牙科專

科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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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上述各項服務外，一般牙科護理服務 (例如洗牙和

補牙 )，目前主要由本港私營界別和非政府機構提供。截至 2016
年年底，全港約有 2 400 名註冊牙醫。根據醫療衞生服務人力

統計調查，約有 74%註冊牙醫在私營界別和非政府機構工作。

隨着政府推出新的牙科措施，特別是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關愛基金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以及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先

導計劃，預期未來數年資助牙科服務及牙科的人手需求會持續

增加。為了應付急增的需求，政府除了在 2016/17 學年起的三

年期內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牙科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20 個，由 53 個增至 73 個外，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亦已由 2015
年起，每年為非本地培訓的牙醫舉辦兩次許可試，並改善了許

可試某些部分的安排和修訂了其成績保留政策和參加考試安排，

以吸引更多合資格牙醫在香港執業，並使本地牙科人才更多元

化。  
 
8.    至於有經濟困難的人士，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
劃現時為 60 歲或以上、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

提供牙科治療費用津貼，以支付牙科治療服務 (包括脫牙、假牙、

牙冠、牙橋、洗牙、鑲補及根管治療 )的費用。合資格的綜援受

助人可往社會福利署 (社署 )認可的 66 間牙科診所 (包括兩間流動

診所 )接受檢查及就所需的服務估價，然後選擇於本港任何註冊

牙醫 (包括社署認可的牙科診所牙醫 )接受有關的牙科治療。牙

科治療費用津貼金額會以診所的實際收費、認可診所的估價或

社署所訂的最高金額計算，以較低者為準。  
 
9.   我們明白公眾希望政府提供全面的公共牙科服務。但

事實上，全球很少國家 /地區可單憑運用公共資源完全滿足所有

市民對牙科服務的需求。有些地區的市民一般更須承擔較高的

醫療保險費用。所以，在宣傳、教育、推廣及預防的工作以外，

在分配有限的公共資源時，政府必須定下優先次序，集中為公

眾提供緊急牙科服務包括牙科街症，以及照顧一些有特別需要

的人士，尤其是有特殊牙科治療需要的智障人士及有經濟困難

的長者。因此，政府近年已推出一系列針對性的措施照顧他們。  
 

 

長者牙科護理支援  

 

10.   政府近年已推出一系列措施，為低收入及有特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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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長者提供牙科護理服務支援，包括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等。此外，合資格的長者

可透過長者醫療券計劃，使用私營市場提供的牙科服務。有關

詳情見下文。  
 
(a) 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11.   政府於 2011 年推行為期三年的先導計劃，資助非政

府機構成立牙科外展服務隊，為居於安老院舍或接受日間護理

中心服務的長者提供基本牙科護理服務 (涵蓋口腔檢查、洗牙和

緊急牙科治療 )。在參考過去的經驗後，政府於 2014 年 10 月把

先導計劃轉為恆常項目 (名為「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 )，繼

續為有關的長者提供牙科外展服務，並擴大牙科治療範圍至涵

蓋補牙、脫牙及鑲假牙等，受惠對象亦擴大至居於同類設施的

長者。  
 

12.   在「長者牙科外展服務計劃」下， 11 間非政府機構共

成立了 22 支牙科外展隊，為全港的安老院舍、日間護理中心及

同類設施的長者提供免費牙科外展服務。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間，約有 70 000 名長者 (約 122 100 人次 )已接受

該計劃的服務。  
 

 (b) 關愛基金「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  

 
13.   關愛基金在 2012 年 9 月推出「長者牙科服務資助」

項目  (項目 )，為使用由社署資助的家居照顧服務或家務助理服

務的低收入長者，免費提供鑲活動假牙和相關的牙科診療服務。

為了讓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受惠於項目，關愛基金於 2015 年 9 月

把項目擴展至領取「長者生活津貼」 (「長津」 )  的長者；首階

段涵蓋 80 歲或以上長者； 2016 年 10 月推出的第二階段涵蓋 75
歲或以上的長者。截至 2017 年 6 月，已有約 24 300 名長者申

請項目的服務，當中約 17 200 名長者已完成所需的牙科診療服

務 (包括約 16 000 個為鑲活動假牙個案 )，餘下的 7 100 名長者

亦正接受不同階段的牙科診療服務。  
 

14.   關愛基金剛於 2017 年 7 月 3 日，把項目的受惠者年

齡再降至 70 歲或以上領取「長津」的長者。關愛基金會因應項

目的推行進度及整體牙醫人手供應情況，在未來進一步降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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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受惠者年齡。  
 
 (c) 長者醫療券計劃   

 
15.   政府在 2009 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資助 70 歲

或以上的香港長者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包括牙科服務。自

2014 年 1 月，長者醫療券計劃已由試驗性質轉為恆常計劃。每

名合資格長者每年可獲發的醫療券金額已增至 2,000 元。截至

2017 年 5 月底，已有 809 名牙醫已登記參與計劃。  
 

16.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長者醫療券計劃的合資格年

齡已由 70 歲降低至 65 歲，預計在推行優化措施首年約有額外

40 萬名長者受惠。  
 
 

殘疾人士牙科護理  

 
17.   目前，殘疾人士可使用衞生署為巿民提供的牙科服務

包括衞生署在 11 間政府牙科診所設立的牙科街症所提供的免費

緊急牙科治療，以及經轉介往衞生署在七間公立醫院的口腔頜

面外科及牙科部或醫管局在四間公立醫院的口腔頜面外科及牙

科專科部接受口腔護理專科服務 (請參閱上文第 6 段 )。除了上

述各項，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開辦的牙科診所也為智障人士及

其他有特殊需要的病人提供免費的全面牙科服務。  
 

18.   由於家校各方的通力合作對促進智障兒童照顧自己的

口腔衞生是不可或缺的，口腔健康教育組由 2005 年起，推出名

為 “蒲公英護齒行動 ”(蒲公英計劃 )的特別口腔健康促進計劃，以

「導師培訓導師」的模式協助參與計劃的特殊學校的校護、老

師和學生家長掌握特殊的潔齒技巧。每間學校需派出校護和最

少一位老師接受口腔健康教育組的訓練，成為具備基本口腔護

理知識／技巧的口腔健康大使，然後把相關知識傳授給校內所

有老師，並安排工作坊，訓練家長在家中使用相同的口腔護理

技巧照顧子女。蒲公英計劃的長遠目標，是令智障兒童在離開

學校時能夠獨立妥當地刷牙及使用牙線。口腔護理技巧已納入

學校的自理課程中。自願參加蒲公英計劃的家長認為子女刷牙

和使用牙線的技巧都有進步。目前，全港有 28 間學校參加了蒲

公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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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除蒲公英計劃外，政府亦加強了支援智障及／或肢體

傷殘 (如腦麻痺 )學童的措施。由 2013/14 學年起，就讀於有參與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的特殊學校的智障及／或肢體傷殘的學童，

不論就讀班級，都可享用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直至年滿 18 歲為止。

如有需要，他們會獲轉介到七間公立醫院的口腔頜面外科及牙

科部，接受須在鎮靜劑注射或全身麻醉下進行的牙科治療。  
 

20.   一如上文第 8 段所指出，身患殘疾的綜援受助人可申

請綜緩計劃下的牙科治療費用津貼。由於智障人士的口腔自理

能力可能較弱，在接受牙科治療時亦可能會因為害怕陌生環境

而拒絕和牙醫合作，因而難以獲得適切的治療。有見及此，食

物及衞生局於 2013 年 8 月起為香港牙醫學會、香港無障牙科學

會及播道醫院提供二千萬元的資助，推行為期四年的智障人士

牙科服務先導計劃  (又名為「盈愛﹒笑容服務」 )，資助有經濟

需要的智障成年人士到參與計劃的牙科診所接受初步口腔檢查、

牙科治療及口腔健康教育。在該先導計劃下，牙醫會應用行為

處理技巧及牙科鎮靜等特殊措施，改善智障病人的合作性，從

而為他們提供適切的牙科服務。如有需要，病人會獲安排到參

與計劃的醫院在靜脈鎮靜或全身麻醉下接受所需的牙科服務。  
 

21.   先導計劃推行初期的服務對象為經社福機構康復服務

單位（例如庇護工場）轉介、正接受綜援並屬中度智障成年人

士。經過數個月的運作後，我們聯同執行機構檢討了先導計劃

的受惠條件，認為可把先導計劃的涵蓋範圍擴大，讓更多成年

智障人士受惠。於 2014 年 5 月開始，先導計劃的受惠人士已擴

闊至所有領取綜援、傷殘津貼，或醫管局醫療費用減免受助人

的成年智障人士。  
 

22.   政府明白智障人士在口腔護理方面遇到的問題，並關

注智障人士的牙科服務需要。推出先導計劃的目的是探討一套

具成本效益的模式為有經濟需要的智障成年人士提供適切的牙

科服務。截至 2017 年 2 月，已有 1 820 位合資格的智障成年人

士在計劃下完成牙科服務。根據執行機構的調查所得，接受服

務的人士或其照顧者均對服務感到滿意。  
 

23.   政府現正與執行機構跟進先導計劃的運作情況，並會

資助執行機構在未來一年繼續提供有關牙科服務，處理已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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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計劃輪候冊上登記的智障人士的服務需要。政府十分認同這

項服務需要延續，現正積極籌備擴展這項服務的相關安排，包

括開展有關的訓練課程，繼續為智障成年人士提供適切的資助

牙科服務。詳情會於稍後公佈。  
 
 
徵詢意見  

 

24.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2017 年 7 月  


